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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赵女士家

住天通苑某小
区 ， 小区里有
很多养宠物的
人家 ， 经常有
人在小区里遛
狗 。 近日 ， 赵
女士开车出门，
突然听到一声
惨叫 ， 赶紧停
车查看 ， 发现
邻居家的一条
贵宾犬不知什
么时候钻到了
自己的车轮底
下 ， 已经被碾
死 。 看到自家
的宝贝死的如
此凄惨 ， 狗主
人李某当场就
把赵女士拦了
下来 ， 提出要
求赔偿1万元 ，
理由是这条狗
的 市 场 价 值
5000元 ， 另需
付 5000元的精神损害赔
偿。 赵女士则认为自己的
车速很慢， 是李某没有牵
狗放任它乱跑， 才造成了
这起车祸。 双方争执不下
来到天通苑南法律援助工
作站咨询， 到底应不应该
赔偿？

法律分析：
首先， 法律并不支持

李某提出的精神赔偿问
题， 《侵权责任法》 第二
十二条规定： “侵害他人
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
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
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 ”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
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自然
人的人身权益直接遭受侵
害的情况， 一般的物遭受
损失是不能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的。

其次， 《物权法》 第
四条规定 “ 国家、 集体、
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
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 ”
如果是狗主人可以取得合
法证据证明对狗享受所有
权， 可以向司机主张要求
赔偿损失。 但是， 此次事
故发生在小区内， 赵女士
在驾驶车辆时没有尽到合
理的注意义务， 且李某未
用束犬链牵引小狗， 双方
都存在过错。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解
释引导下 ， 双方达成一
致， 赵女士一次性赔偿李
某2500元， 当场付清。

工作站提示：
针对此类案件， 也在

此提示居民， 遛狗的时候
要拴上束犬链， 不能随意
奔跑。 开车的时候也要提
高警惕， 避免发生不必要
的事故。

与员工发生劳动争议， 被诉后设置各种障碍拒不出庭

单位拒绝给离职员工盖章
仲裁裁决双方曾存劳动关系

今年59岁的张寺真是北京远
郊区的一位农民 。 2006年1月 ，
他被一家矿业公司招聘为采石
工 。 2015年 12月底 ， 因身体原
因， 他向单位提出辞职， 双方解
除了劳动关系， 此后一直未再出
去工作。

2016年11月， 刚入冬， 天气
并不是太冷， 但张寺真开始咳嗽
憋气。 医生经过检查， 认为他可
能患了尘肺病， 建议他到朝阳医
院职业病科详细检查， 并给他一
张表格， 让其填写职业史。

因表格需要用人单位加盖公
章，张寺真便来到公司，可公司不
仅不为其盖章， 还说双方没有劳
动关系，他得什么病与公司无关。

“我去矿业公司工作之前一
直务农， 离开单位后在家帮着照
看孙子， 这种情况不可能患尘肺
病。 我上班时是采石工， 每天接
触粉尘， 以前的两个工友都得了
尘肺病。 我离岗前单位未做身体
检查， 所以， 我患职业病肯定与
公司有关。” 跟家人商量后， 张
寺真申请劳动仲裁 ， 请求确认
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委受理此案后， 向公司
送达了申请书、 立案通知书、 出
庭通知书等， 但到开庭时公司未
来人。 等了半小时后， 仲裁员宣
布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依法
缺席审理。 不久， 仲裁委裁决双
方于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存
在劳动关系。

记者分析
单位不参加庭审
仲裁可缺席裁决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
36条第二款规定， 被申请人收到
书面通知，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
的， 可以缺席裁决。 本案中， 矿
业公司收到仲裁开庭通知却未出
庭， 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视为放
弃其权利， 所以仲裁委缺席裁决
符合法律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 一方当事人
未到庭， 并不意味着仲裁员就会
完全相信到庭一方的陈述， 关键
要 看 其 主 张 是 否 有 证 据 支 持
以 及 证据的效力 ， 否则也有可
能被驳回。

本案庭审时， 张寺真介绍其
在职期间单位每年都签劳动合
同， 但签字后就收走了， 不发给
个人 。 他说自己的工资为每月
2000多元 ， 并从银行打印了明
细。 他所提供的 《北京市社会保
险个人权益记录》， 也显示缴费
单位为矿业公司， 且缴费期间正
好是其要求确认的劳动关系存在

期间。
对于入职、 解除劳动关系的

时间， 张寺真虽未提供直接证据
证明， 但 《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
权益记录》 显示的缴费时间与其
自述互相印证。 在单位未提供相
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 仲裁
委对此予以认定。 根据张寺真的
陈述及相关证据， 仲裁委依法裁
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入职半年未签劳动合同
职工获赔3万元

吕家明是有七八年经验的厨
师。 2016年1月， 他跳槽到本市
一家餐饮公司。 原以为新单位是
连锁店， 自己有发展前途， 没想
到待遇不理想， 公司领导还不认
可他的厨艺。 2016年6月底 ， 双
方解除其劳动关系。

随后 ， 吕家明申请劳动仲
裁， 请求裁决餐饮公司支付未签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 仲裁庭
审时单位未出庭， 因证据不足，
其请求被驳回。 他不服裁决， 向
法院提起诉讼。

为了打赢官司， 吕家明申请
了工会法援。 根据律师意见， 他
积极寻找证据， 并在法院开庭时
提 交 了 有 厨 师 长 签 字 的 排 班
表 、 员工电话表 、 工资卡银行
转账明细 。 加上之前的电话录
音、 微信截屏， 虽然单位没参加
庭审， 法院仍然认定吕家明提供
的证据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足
以 证 明 其 与 餐 饮 公 司 存 在 劳
动关系。

餐饮公司作为负有管理义务
的用人单位， 应对吕家明的入职
时间、 离职时间、 工资支付、 劳
动合同签订等情况承担举证责
任， 但其在收到开庭传票后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也没提
交书面答辩意见， 法院认为其应
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故对吕家明
的主张予以采信， 判决公司向其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3万元。

记者分析
诉讼时单位不出庭
法院照样判决赔偿

有些企业不出庭应诉， 原因
之一是自知理亏赢不了官司， 此
外， 还有给员工出难题的想法。
比如单位没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 单位又不出庭， 劳动者就必
须先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 对于平时不注意保存证据材
料的员工， 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
难。 如果没有证据， 官司就没法
打了。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 虽然也
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但
在现实中， 劳动者在单位处于被
管理的地位， 举证比较困难， 所
以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6

条规定： 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
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
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
位应当提供 ； 用人单位不提供
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3条也规定，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
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
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
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由此可见， 如果单位未到庭
应诉， 本该由其出示的证据就无
法提供了， 这无疑为劳动者打赢
官司制造了障碍。

因此， 记者提醒劳动者， 平
时要注意收集保留工资支付凭证
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单
位发放的工作证、 服务证等能够
证明身份的证件。 对于自己填写
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名表， 在工
作中经手的有自己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的业务合同、 协议书等，
也要收集。 这些资料， 都可以作
为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

败诉后玩失踪
单位被判支付7.5万

“我是2014年11月入职枚谛
公司做行政文员的。 在职期间，
单位没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未缴
社会保险 。 因身体不适 ， 我于
2016年7月3日休病假， 8月1日上
班时被单位无故辞退。” 程珊说，
其后她申请仲裁维权， 公司副总
陈娟以单位负责人身份参加庭
审。 不久仲裁裁决单位支付4万
多元赔偿 ， 因部分请求事项被
驳， 程珊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此案后， 枚谛公司
法人代表周淞到法院领取起诉
书、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签收材料
时在确认书上填写了公司地址及
联系电话， 同时领走了一套程珊
提交的证据材料。

开庭审理时， 单位没来人。
法官当庭给周淞打电话， 对方表
示既无法到庭应诉， 也无法委托
他人代理， 并表示知悉相应法律
责任及诉讼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决定缺
席审理。

审理过程中， 程珊提交工资
条及银行卡转账明细、 三甲医院
开具的诊断病休证明和收费票据
作为证据。 同时， 提供同事张某
证言一份， 该证人出庭作证单位
未给所有员工 （包括程珊） 签订
劳动合同、 未缴社会保险。 程珊
还提交了一份与周淞谈话的录音
光盘。 其中， 有因她休病假时间
长、 公司养不起闲人、 让她到财
务结账走人等内容。

庭审第三天， 法院收到周淞

快递来的书面材料， 其内容是对
程珊提供的证据予以反驳： 银行
卡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 且明细
中记录的打款方并非枚谛公司的
账户； 工资条无公司公章、 负责
人签字， 不认可其真实性、 合法
性和关联性； 诊断证明、 医疗票
据等与公司无关 ； 对录音不认
可； 证人张某与公司不存在劳动
关系。 该材料落款处加盖了单位
公章。

为查明真相， 法官到银行调
查取证， 查明打款的是一个叫陈
娟的个人账户。 程珊提交仲裁裁
决书、 笔录作为证据， 证明陈娟
曾以公司负责人身份代表单位参
加仲裁庭审， 而且陈娟与周淞为
夫妻关系。

法院再次安排庭审， 电话联
系不上周淞， 便根据他在确认书
中所留存的地址邮寄送达了开庭
传票等材料。 不料， 邮寄回执显
示对方拒收、 邮件被退回。

第二次开庭时单位仍未参加
庭审。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枚谛
公司向程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 医疗费、 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 病假工资等共
计7.5万元。

记者分析
收到传票不应诉
仲裁笔录可作证据

单位接到法院传票不出庭应
诉， 这种事绝非偶然。 有的单位
认为， 虽然劳动争议案件是仲裁
前置程序， 但该案件诉讼到法院
时仲裁裁决就失效了， 法院要重
新审理案件。 这时， 若单位不参
加庭审， 劳动者举证困难， 法院
难以查明事实， 最后判决可能会
对单位有利。

用人单位的小算盘打得不
错， 但事实并非如此。

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确
实要全部重新审理， 双方当事人
也要重新提交证据。 但是， 《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第40条规
定， 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
笔录。 而这些经当事人签字确认
的庭审笔录， 是仲裁庭审时真实
情况的集中反映 。 当事人诉讼
后， 虽然仲裁裁决结果不具有法
律效力， 但仲裁委查明认定的事
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且无须再
次证明。

仲裁法庭笔录中记录了双方
当事人谁参加了庭审、 在审理过
程中陈述的事实和举证情况， 而
且主要内容在裁决书中也有所反
映。 所以， 当遇到像本案中枚谛
公司不到庭应诉的情况时， 劳动
者可以提交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
录作为证据， 法院可以参考或予
以认定， 然后结合其他证据作出
判决。 如此一来， 单位以不出庭
应诉来逃避法律责任的如意算盘
就彻底失败了。

员工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协商不成时， 往往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一些用人单位被告到仲裁
机构或法院后， 接到开庭通知书却不参加庭审， 也不提交答辩意见， 以为这样可以逃避法律责
任。 其实不然， 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或被告收到书面通知，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仲裁委和法院
可以缺席审理， 并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缺席裁决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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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玩失踪 法院可缺席判决


